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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人社秘〔2026〕30号

关于做好全市 2026年专业技术人员
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开发区人才与就业服务中心９市

直有关单位：

为做好 2026年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９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展好年度继续教育工作

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开发区人才与就业服务中心９

市直有关单位要抓好《关于做好 2026年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

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皖人社函〔2026〕235号）文件精神的学习

传达和贯彻落实９明确本年度继续教育培训对象、目标任务、培

训内容、培训方式、学时认定途径等９做好服务保障９支持和鼓

励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和能力。

二、做好继续教育学时登记工作

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 25号）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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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单位应当建立继续教育登记管理制度”要求９全市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采取年度登记制。

（一）及时登＇。在培训工作结束后９需将培训内容、学时

和考试考核结果及时准确记入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》。

（二）严格把关。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登记审核９在登记审

核页面加盖印章。全年累计应不少于 90学时（每学时一般不低

于 40分钟）９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 60学时。

（三）规范登＇。学时登记应按照真实学习情况９以时间顺

序逐年、逐项登记、不得进行涂改。不得在一个年度内突击完成

学习后进行分散登记。

三、做好继续教育学时验证工作

人社部门负责学时验证工作。拟申报高级职称的县区专业技

术人员和市直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非公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学时由市人社局进行验证。县区申报初、中级职称的专

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由同级人社部门负责审核验证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各县区人社局要加强与相关部门、单位的沟通联络９做好政

策宣传解释９密切配合９形成工作合力。要做好服务保障９对于

行业内人数较多的可建立预约机制９进行集中进行验证。要严格

标准要求９继续教育学时不符合要求的９不予加盖核验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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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关于做好 2026年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

的通知》

市人社局政策法规科（行政审批服务科）

联系电话：3376010

市政务中心人社综合服务窗口

联系电话：3378133

六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年 6月 8日



0 4 0

附件

关于做好 2026年全省专业技术人员
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
（皖人社函〔2026〕235号）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９省直有关单位９各级评审委员会９各

继续教育基地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９切实为广大

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学习服务环境９推动全省专业

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全面高效深入开展９现就做好 2026年全

省继续教育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全省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非公单位在职

专业技术人员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通过开展继续教育培训９形成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

步为导向９政府引导与单位自主相结合９个人自觉参加学习的继

续教育运行机制９实现专业技术人员全员继续教育、知识结构及

时更新、创新能力全面提高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主要包括专业科目和公需科目９全年累计应不少于 90学时

（每学时一般不低于 40分钟）９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 60学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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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科目由各地、各行业主管部门结合工作实际自行确定。公需

科目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普遍掌握的法律法规、理论政策、

时事政治、职业道德、技术信息、科技创新等基本知识。

四、培训方式

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自愿选择参加继续教育的形式。参加继续

教育形式主要有：

1.参加培训班、研修班或进修班学习；

2.到教学、科研、生产单位进行继续教育实践活动；

3.参加网络远程教育、移动端学习；

4.参加学术会议、讲座或访问等专业学术活动；

5.完成论文论著或科研项目而进行的专业研究活动；

6.参加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；

7.市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

他方式。

五、2026年公需科目学时认定和线上学习方式

（一）学时认定途径。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

学时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认定：学时折算认定９参加线上学习９

学时折算认定与线上学习相结合（学时折算认定不足的９可以参

加线上学习补齐学时）。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本人需要自愿选择上

述途径。

（二）学时折算认定方式。详见《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

教育学时管理办法》（皖人社秘〔2025〕109号）有关规定。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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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折算认定设置 5年过渡期９过渡期内采取“新人新办法、老人

老办法”方式进行９逐步消化至 2030年。“学时管理系统”建成前９

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仍由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行业

主管部门线下核验；“学时管理系统”建成后９由国有企事业单位、

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线上核验。

（三）线上学习方式。专业技术人员登录安徽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官网９进入“资讯中心”的“专题专栏”栏（或直接打开

网址 https://hrss.ah.gov.cn/zxzx/ztzl/）９点击“专技人员综合管理

服务平台”—“继续教育”９登录后点击“前往培训平台”９任意选择

安徽大学（科目二）、安徽农业大学（科目三）、安徽理工大学

（科目四）、安徽开放大学（科目一）4个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

培训平台后注册学习。登录注册前９专业技术人员可自行下载学

习学员操作指南、常见问题解答及本通知；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公

需课学习后９按课件要求参加考试９成绩合格者方可打印合格证

书（最多获得 30学时）。

参加网络课件类学习的９专业技术人员可自行选择各级组织

部门、人社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９和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继续教

育基地９以及其他符合条件且在地市备案的有关单位提供的网络

课件进行学习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各地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９

密切配合９形成合力。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计划任务和职责分工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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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实施好行业继续教育工作。对在继续教育管理工作中不认真

履行职责或者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的９由其上级主管

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９并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理。过渡期内９专业技术人

员在申报职称的最近一个任职周期９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平均达到

规定学时即可９但不得在一个年度内突击完成最近一个任职周期

内所需学时。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培训９须经学

员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（省直单位为干部人事部门）备

案同意后方可实施。2026年度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

目学习时间截至 2027年 5月 31日。

2026年 6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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